
 

 

附件 2 

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各縣市承辦順序表 

 

團

體

北

區 

順序 1 2 3 4 5 6 7    

縣市 

新 

北 

市 

桃 

園 

市 

臺 

北 

市 

基 

隆 

市 

宜 

蘭 

縣 

新 

竹 

縣 

新 

竹 

市 

花 

蓮 

縣 

金 

門 

縣 

連 

江 

縣 

學年度 
102 103 104 99  100 101 

110 109 111 105 107 106 108 

 

團

體

中

區 

順序 1 2 3 4 5 

縣市 

臺 

中 

市 

彰 

化 

縣 

苗 

栗 

縣 

雲 

林 

縣 

南 

投 

縣 

學年度 

100 101 102 103 99 

105 106 107 108 104 

110 111   109 

 

團

體

南

區 

順序 1 2 3 4 5 6  

縣市 

高 

雄 

市 

嘉 

義 

市 

臺 

南 

市 

臺 

東 

縣 

嘉 

義 

縣 

屏 

東 

縣 

澎 

湖 

縣 

學年度 

99 100 101 102 104 103 

105 106 107 108 110 109 

111      

 

個

人

全

區 

順序 1 2 3 4 5 順序 1 2 3 4 順序 1 2 3 4 

北 

新

北

市 

臺

北

市 

桃

園

市 

新

竹

縣 

新

竹

市 

中 

苗

栗

縣 

臺

中

市 

彰

化

縣 

雲

林

縣 

南 

嘉

義

縣 

嘉

義

市 

臺

南

市 

高

雄

市 

學年度 
 99 102   學年

度 

 103 100  學年

度 

  104 101 

108   111 105 109   106 107 110   

（備註：個人項目北區輪辦年度為 105、108、111、114、117年，中區輪辦年度為 106、109、

112、115年，南區輪辦年度為 107、110、113、116年，由各區各縣市自行協調承辦年度。） 

 

 

 


